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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問題緣起

最高法院於 2021 年 9 月 15 日作成

之 110 年度台抗大字第 489 號刑事大法

庭裁定認為：「已經裁判定應執行刑確

定之各罪，如再就其各罪之全部或部分

重複定應執行刑，均屬違反一事不再理

原則，不以定刑之各罪範圍全部相同者

為限。」惟本號大法庭裁定於宣示上開

原則之際，亦同時於理由中指明以下 3

種例外情形：1、因增加經另案判決確

定合於數罪併罰之其他犯罪者；2、原

定應執行刑之數罪中有部分犯罪，因非

常上訴、再審程序而經撤銷改判，或有

赦免、減刑等情形，致原裁判定刑之基

礎已經變動者；3、其他客觀上有責罰

顯不相當之特殊情形，為維護極重要之

公共利益，而有另定應執行刑之必要

者。於上開例外情形，法院得不受原已

確定之定應執行刑裁定之實質確定力之

拘束。其中，最不明確者毋寧是第 3種。

究竟何謂「責罰顯不相當」之情形，

其認定標準何在，本號大法庭裁定並未

為進一步之說明，而留待後續實務之發

展。

對於欲就已確定之定應執行刑裁定

提起救濟之受刑人而言，本號大法庭裁

定雖然一方面關上了救濟之大門，惟另

一方面仍留下了一扇名為「責罰顯不

相當」之小窗。於本號大法庭裁定作成

後，無數受刑人試圖以「責罰顯不相

當」為由提起救濟，惟成功者僅係少數

中之少數。其中著名之例即 2022 年 10

月 19 日作成之最高法院 111 年度台抗

字第 1268 號刑事裁定（詳後文「參、

一」），該號裁定於作成後，無數受刑

人相繼比附援引，惟絕大多數均被法院

以個案情形不同為由而予以駁回。本於

例外從嚴之基本原則，此結果並不令人

意外，然問題即在於，法院於少數特殊

個案中，基於個案正義所認定之「責罰

顯不相當」，是否有一定之判斷標準可

循。觀諸目前實務發展，尚未將之具體

地類型化，亦未就其判斷標準為明確、

完整之說明。

基此，本文即以上開問題意識為出

發點，欲以觀察近期實務運作之方式，

探討最高法院 110 年度台抗大字第 489

號刑事大法庭裁定所謂之「責罰顯不相

當」之類型及判準。本文以下將先簡要

說明數罪併罰與定應執行刑之基本概念

（本文「貳」），再將目前最高法院所

承認之「責罰顯不相當」之情形區分為

數種類型，透過實際個案，逐一說明

（本文「參」），並嘗試歸納、整理其

判斷標準（本文「肆」），最後提出結

論（本文「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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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數罪併罰與定應執行刑之
基本概念

一、基本規定及立法精神

刑法第 50條第 1項本文規定：「裁

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依

此，「數罪皆於裁判確定前違犯」係數

罪併罰之基本前提，若係裁判確定後始

另犯他罪，即與刑法所稱之數罪併罰無

關 1，無從併合處罰。而併合處罰之方

式，則主要規定於刑法第 51 條，即依

該條所定之各款規則，定應執行之刑。

詳言之，數罪併罰之定應執行刑可區分

為 2 個階段，第 1 階段係法院先就各罪

分別宣告其刑，第 2 階段則係法院以各

罪之宣告刑，依情況適用或併用「吸收

規則」、「限制加重規則」、「併科規

則」（又稱「累加規則」）等 3種規則，

定一總執行刑 2。「吸收規則」係以重

刑吸收輕刑之方式，原則上僅執行最重

之宣告刑，包含刑法第 51 條第 1 款、

第 2 款本文、第 3 款、第 4 款本文、第

8 款、第 9 款但書；「限制加重規則」

係針對同種類之刑罰，以各罪之宣告刑

之加總為上限、各罪中最長之宣告刑為

1　 林鈺雄，《新刑法總則》，作者自版，2024年 9月，12版，639頁。
2　 林鈺雄，前揭註 1，637頁。
3　王皇玉，《刑法總則》，新學林，2024年7月，10版，617-618頁；林鈺雄，前揭註1，637-638頁。
4　王皇玉，前揭註 3，616頁。

下限，由法官於此區間內為裁量，包含

刑法第 51條第 5、6、7款；「併科規則」

係於不同種類之刑罰同時存在時，予以

併合處罰、執行，包含刑法第 51 條第

2款但書、第 4款但書、第 9款本文 3。

依刑法第 50 條第 1 項但書規定，

得易科罰金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

得易科罰金之罪與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

罪、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不得易科罰

金之罪、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不得易

服社會勞動之罪，不得併合處罰，此屬

數罪併罰之例外，其目的係避免受刑人

因併合處罰而喪失本得易刑之權利。惟

於此情形，受刑人享有「定刑選擇權」，

得依其個別情狀，考量其個別受刑利

益，選擇依刑法第 50 條第 2 項規定，

請求檢察官向法院聲請定應執行刑 4。

定應執行刑作為數罪併罰之方式，

其立法精神毋寧與刑事政策之考量息息

相關；係透過上開定刑規則之適用，給

予受刑人適當之「恤刑利益」，以求責

罰之衡平。詳言之，人之生命有限，刑

罰對受刑人造成之痛苦程度，係隨刑度

增加而生加乘效果，而非線性地增加，

故如以單純累加各罪之宣告刑之方式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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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以實質累加方式執行，將使刑罰之

惡害超越受刑人之罪責程度 5，尤其在

自由刑之情形，有期徒刑之加總可能會

使其質變為終身自由刑 6；另一方面，

行為人在未被處罰之情形下一再實施犯

罪行為之過程中，通常會累進式地減弱

停止犯罪之動機，因而使其罪責程度降

低，蓋其先前之犯罪並未被判決有罪確

定，自無法期待其能知所警惕而不再犯

罪 7，甚且，於行為人反覆實施相同之

犯罪或同性質之犯罪之情形，如予以併

合處罰，將使責任非難重複之程度甚高 
8。因此，法院於定應執行刑時，應考

量各罪之罪質是否相同、犯罪時間是否

相近，併考量刑度增加而對被告造成之

痛苦程度之加乘效果 9。

二、補行數罪併罰

行為人於裁判確定前所犯之數罪，

固應併合處罰，惟該數罪未必會在同一

訴訟程序中接受審判，且並非該數罪均

5　 陳文貴，〈定應執行刑與雙重處罰禁止及一事不再理之關係─評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 110年度
台抗大字第 489號裁定〉，《月旦實務選評》，2022年 1月，2卷 1期，118頁；薛智仁，〈易
科罰金與數罪併罰的交錯難題〉，《成大法學》，2009年 12月，18期，10頁。

6　薛智仁，前揭註 5，10頁。
7　薛智仁，前揭註 5，10-11頁。
8　陳文貴，前揭註 5，118頁。
9　陳文貴，前揭註 5，118頁。
10　王皇玉，前揭註 3，612頁。
11　林鈺雄，前揭註 1，640-641頁；王皇玉，前揭註 3，612頁。

能於裁判確定前為偵查機關發覺且起

訴 10，故生「補行數罪併罰」之問題。

倘該數罪未在同一訴訟程序中接受審

判，應依刑法第 53 條規定，將 2 個以

上之確定裁判之宣告刑，依刑法第 51

條規定合定一應執行刑；倘該數罪未均

能於裁判確定前為偵查機關發覺，則應

依刑法第 52條規定，「就餘罪處斷」，

即先由檢察官就餘罪另行起訴，法院就

餘罪定宣告刑，待該宣告刑確定後，再

與已確定判決之各宣告刑，依刑法第 51

條規定合定一應執行刑 11。

有疑問者係，倘於發覺未經裁判之

餘罪時，或係於後案之裁判確定時，前

案之宣告刑已執行完畢、時效完成或被

免除，是否仍應補行數罪併罰？就此問

題，學說見解有所分歧。採否定說者認

為，數罪併罰之前提係刑罰尚未執行完

畢，若數罪中之某些罪名之刑罰已經執

行完畢，與其他罪名即不生定應執行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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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併罰問題 12；前裁判之刑罰若已全部

執行完畢，即與餘罪全部分離 13。採肯

定說者則認為，縱前案之宣告刑已執行

完畢，仍可被視為補行數罪併罰之量刑

基礎，僅生就併罰之結果構成折抵刑罰

事由之技術問題，且補行數罪併罰之立

法目的，正係在排除偶然之程序因素對

於行為人刑罰程度之影響力，故若以前

裁判之刑罰尚未執行完畢為前提，將使

補行數罪併罰與否受制於前裁判之執

行速度，毋寧與立法意旨相牴觸 14；此

外，德國刑法第 55 條之補行數罪併罰

固明定以前裁判之刑罰尚未執行完畢、

時效完成或免除為適用前提，惟其立法

正當性已飽受學者批評 15，學界通說並

認為，於此情形，為避免累積處罰可能

逾越罪責程度而過於嚴苛，法院應於

後裁判中給予「嚴苛補償」，即適當地

減輕量刑 16。我國實務見解則認為，縱

使原裁判所宣告之刑已先予執行完畢，

12　林鈺雄，前揭註 1，639頁。
13　林鈺雄，前揭註 1，641頁。
14　 薛智仁，〈補行數罪併罰與不利益變更禁止─評最高法院一〇三年度第十四次刑事庭會議決
議〉，《月旦裁判時報》，2015年 8月，38期，27-28頁。

15　薛智仁，前揭註 14，28頁，註 14；薛智仁，前揭註 5，15頁，註 25。
16　薛智仁，前揭註 5，16頁。
17　最高法院 113年度台抗字第 2354號刑事裁定。
18　最高法院 111年度台抗字第 41號刑事裁定。

亦僅生檢察官於指揮執行其重定之應執

行刑時，就已執行完畢之部分，予以折

抵扣除之問題而已 17。惟應注意，倘該

數罪前曾分別經定應執行刑並已全部執

行完畢，因受刑人已受恤刑之利益，且

已無剩餘之罪刑可供執行，故對於已全

部執行完畢之數罪，檢察官不得再聲請

定其應執行刑，否則法院將駁回其聲

請 18。

三、絕對首先確定與相對首先確定

如前所述，數罪併罰之基本前提係

數罪皆係於「裁判確定前」所違犯。本

此原則，實務上係將「首先確定」之科

刑判決確定日作為定應執行刑之基準

日，判斷何罪之犯罪日期在該基準日之

前，而得以列入併合處罰之範圍，並據

以劃分定應執行刑之群組範圍，此時，

該各群組係分別或接續執行之「數罪累

罰」關係。茲以下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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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上開案例，行為人所犯之各罪

中，首先確定者編號 1之罪，係於 2019

年 4 月 1 日確定，故檢察官即會以該日

作為定應執行刑之基準日，審視其餘各

罪之犯罪日期是否在基準日前。於此，

符合者為編號 2 及編號 3 之罪，故檢察

官即會以編號 1 至 3 之罪為 1 群組，向

法院聲請定應執行刑。而剩餘之編號 4

至 6 之罪中，首先確定者編號 4 之罪，

係於 2020 年 8 月 1 日確定，而編號 5

及編號 6 之罪之犯罪日期均在該基準日

前，故檢察官亦會以編號 4 至 6 之罪為

另 1 群組，向法院聲請定應執行刑。上

開 2 群組分別經法院定應執行刑後，應

分別或接續執行，屬「數罪累罰」關係。

上開作法係實務向來採行之定刑原

則，簡單明瞭，且乍看之下似無任何問

題，惟其事實上有一根本性之疑問必須

釐清，即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時，是

否必須以全部罪刑中最先判決確定者為

基準，抑或係得另擇適當之罪作為基

準？以上開案例為例，編號 4 至 6 之罪

之犯罪日期均在編號 3 之罪之判決確定

日前，故如以編號 3 之罪作為基準，編

號 3 至 6 之罪即得以併合處罰，則於此

情形下，檢察官得否以編號 1、2 之罪

為 1群組、編號 3至 6之罪為另 1群組，

向法院聲請定應執行刑？

檢察官以全部罪刑中最先判決確定

之罪為基準，而據以劃分定應執行刑之

群組範圍，向法院聲請定應執行刑，即

實務上所稱之「絕對首先確定」之概念；

相對於此，檢察官並非以全部罪刑中最

先判決確定之罪為基準，而係另擇其他

之罪為基準，據以劃分定應執行刑之群

組，向法院聲請定應執行刑，則係實務

上所稱之「相對首先確定」之概念。而

近來多數實務見解認為，檢察官向法院

聲請定應執行刑時，係依其職權擇定基

準，係屬「相對首先確定」之概念，而

毋庸固守「絕對首先確定」之概念，蓋

何者係「首先確定」之科刑判決，勢必

編號 宣告刑 犯罪日 判決確定日

1 6月 2018.10.01 2019.04.01

2 2年 2018.07.01 2019.06.01

3 15年 2018.04.01 2019.12.01

4 15年 2019.09.01 2020.08.01

5 1年 2019.10.01 2020.10.01

6 10年 2019.11.01 2021.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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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因行為人犯罪數之多寡、宣告罪刑之

輕重、聲請定應執行刑時已判決確定之

罪及受刑人執行之情形，而不免呈現浮

動性 19。檢察官應依當時之情況，審視

個案有無特殊事由，秉持刑事訴訟法第

2 條之有利不利一併注意原則，考量平

等原則、比例原則等法治國基本原則，

在罪責原則之前提下，綜合審酌刑罰執

行之目的、受刑人再社會化與復歸社

會之利益等相關情形，詳予斟酌法規目

的、個案具體狀況、執行結果對受刑人

可能產生之影響，擇定適當之組合，以

符合刑罰執行之合目的性及妥當性 20。

簡言之，只要檢察官就組合之擇定並無

裁量不當之情事，而得使其「責罰相

當」，無論其係採「絕對首先確定」或

「相對首先確定」之定刑方式，均無不

可；不得僅以檢察官未採「絕對首先確

定」，即遽謂其定應執行刑之聲請違法

或不當。

19　 最高法院 113年度台抗字第 2124號刑事裁定、最高法院 113年度台抗字第 1554號刑事裁定、
最高法院 113年度台抗字第 208號刑事裁定、最高法院 113年度台抗字第 98號刑事裁定、最
高法院 113年度台抗字第 74號刑事裁定、最高法院 112年度台抗字第 1859號刑事裁定、最
高法院 112年度台抗字第 752號刑事裁定。最高法院 113年度台抗字第 208號刑事裁定並指出：
「於第一審或第二審數罪併罰之判決，一部上訴經撤銷或經維持者，倘堅持採行『絕對首先

確定』之觀念，則檢察官僅能就未經上訴已確定部分先予執行或與其他另犯案件已確定部分

合併定應執行刑，而經上訴部分可能因訴訟拖延確定在後，若必須與被告其他所犯確定之罪，

另擇所謂『首先確定日』另定應執行刑，不但會使被告畏懼受更不利益之執行結果，而不敢

上訴，且無從判斷前後所定之應執行刑是否有違刑事訴訟法第 370條第 3項增訂之『不利益
變更禁止原則』。」

20　最高法院 113年度台抗字第 2124號刑事裁定、最高法院 112年度台抗字第 752號刑事裁定。

於此值得說明者係，依實務見解，

本得併合處罰之數罪，倘因發覺時間不

同或刑事追訴程序分離等因素，形成先

後確定之 2 裁判，而於後裁判確定時，

前裁判所宣告之刑已執行完畢，此時仍

得補行數罪併罰，而僅生刑期折抵扣除

之問題，已如前述。以此為基礎，如再

結合「相對首先確定」之概念，毋寧可

得出此際檢察官亦得選擇不補行數罪併

罰之結論。易言之，無論檢察官係選擇

與前裁判之罪補行數罪併罰，從而貫徹

「絕對首先確定」，抑或係基於「相對

首先確定」之概念，不選擇補行數罪併

罰，而係將後裁判之罪重新作為基準，

與其他之罪聲請定應執行刑，只要其裁

量並無不當，使其「責罰相當」，均無

不可。

釐清上述「絕對首先確定」與「相

對首先確定」之概念後，即能更加清晰

地理解最高法院 110 年度台抗大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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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9 號刑事大法庭裁定之爭議所在，申

言之，本號大法庭裁定之法律問題毋寧

可再具體化為：倘受刑人所犯之數罪，

業經數個裁判以「絕對首先確定」之方

式定應執行刑確定，此際檢察官得否再

以「相對首先確定」之方式，將各罪重

新分組，並重新聲請定應執行刑？以前

開案例為例，即編號 1 至 3 之罪、編號

4 至 6 之罪，已分別經裁定定應執行刑

確定，而此時檢察官得否再以編號 1、

2 之罪、編號 3 至 6 之罪為分組，重新

聲請定應執行刑？又相對與此，倘受刑

人所犯之數罪，業經數個裁判以「相對

首先確定」之方式定應執行刑確定，此

際檢察官得否再以「絕對首先確定」之

方式，將各罪重新分組，並重新聲請定

應執行刑？

就此問題，本號大法庭裁定固然給

出了「原則上不許，惟『責罰顯不相當』

之情形則屬例外」之回應，然此抽象之

結論，顯然難有一槌定音之效果。一方

面，其未具體說明「責罰顯不相當」之

認定標準何在，而僅留待後續實務之發

展；另一方面，其亦未點出「絕對首先

確定」與「相對首先確定」之概念，說

明「責罰顯不相當」之認定是否與之

21　 最高法院 113年度台抗字第 2338號刑事裁定、最高法院 113年度台抗字第 1089號刑事裁定、
最高法院 112年度台抗字第 1599號刑事裁定。

22　最高法院 113年度台抗字第 2124號刑事裁定、最高法院 113年度台抗字第 208號刑事裁定。

具有關聯性，從而衍生後續之爭議，

即「責罰顯不相當」之認定是否必須以

「回歸絕對首先確定」為依歸。

關於「回歸絕對首先確定」之爭議

（至於「責罰顯不相當」之認定標準，

詳後文「參」、「肆」），部分實務見

解認為，若受刑人所犯之各罪已依「絕

對首先確定」之方式分別裁判定應執行

刑，即無「責罰顯不相當」之適用，不

得再以「相對首先確定」之方式重新分

組，並重新聲請定應執行刑；僅有原先

係以「相對首先確定」之方式分別裁判

定應執行刑者，始得以該個案合於「責

罰顯不相當」之例外情形為由，以「絕

對首先確定」之方式重新分組，並重新

聲請定應執行刑 21。惟與之相對，亦有

部分實務見解認為，「相對首先確定」

本係定刑實務上得以採行之基準，故縱

使原先係以「絕對首先確定」之方式分

別裁判定應執行刑，如該個案合於「責

罰顯不相當」之例外情形，自得以「相

對首先確定」之方式重新分組，並重新

聲請定應執行刑，而不得僅以原先之

裁判係採「絕對首先確定」，即遽認無

「責罰顯不相當」之例外情形可言 22，

反之，如原先之定刑方式無「責罰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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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之例外情形，則自無許任擇最有

利或不利之數罪排列組合，重新聲請定

應執行刑 23。

本文認為，上開 2 種實務見解，應

以後說可採。詳言之，此問題之癥結，

毋寧在於「絕對首先確定」是否係數罪

併罰與定應執行刑之當然原則，若然，

則以「絕對首先確定」之方式所為之定

刑，即必屬法律解釋適用上之當然結

果，從而無「責罰顯不相當」之例外

之存在空間。惟於定刑實務上，雖係以

「絕對首先確定」為原則、「相對首先

確定」為例外，然此 2 種定刑方式，均

屬體系中之一部，檢察官於聲請定應執

行刑時本得為妥適之裁量；另一方面，

法院於處理複數犯罪之案件時，原則上

必須於判決主文中一併諭知應執行刑，

此亦係「相對首先確定」之概念。以

上種種，均可見「絕對首先確定」並非

數罪併罰與定應執行刑之當然原則。再

就法理言，數罪併罰無非係以「責罰之

相當」為其終極目標，而「首先確定」

之基準僅係追求該目標之手段，是如採

「絕對首先確定」之定刑方式將使該個

案有「責罰顯不相當」之情形，自應調

整手段，改採「相對首先確定」之定刑

23　 最高法院 113年度台抗字第 1554號刑事裁定、最高法院 113年度台抗字第 208號刑事裁定、
最高法院 112年度台抗字第 1859號刑事裁定。

方式；前開認為「絕對首先確定」係定

刑之原則，故無「責罰顯不相當」可言

之實務見解，顯與數罪併罰之法理有所

牴觸，並顯已混淆了目的與手段之關聯

性。總此，毋寧應認為，無論原先係以

何種基準而為分組定刑，只要該個案合

於「責罰顯不相當」之例外情形，即得

以另一基準重新分組，而重新聲請定應

執行刑。

四、受刑人之救濟途徑

刑事訴訟法第 477 條第 1 項規定：

「依刑法第 53 條及第 54 條應依刑法

第 51 條第 5 款至第 7 款之規定，定其

應執行之刑者，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

決之法院對應之檢察署檢察官，備具繕

本，聲請該法院裁定之。法院於接受繕

本後，應將繕本送達於受刑人。」同條

第 2 項規定：「受刑人或其法定代理

人、配偶，亦得請求檢察官為前項之聲

請。」由上開規定可知，向法院聲請定

應執行刑係專屬檢察官之職權，受刑人

自身並無聲請之權限，而必須請求檢察

官向法院聲請。準此，如受刑人認為已

確定之定應執行刑裁定有最高法院 110

年度台抗大字第 489 號刑事大法庭裁定

所稱之「責罰顯不相當」之例外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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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欲將各罪重新分組，重新聲請定應執

行刑，應依刑事訴訟法第 477 條第 2 項

規定，請求檢察官向法院聲請。惟檢察

官並非一經受刑人之請求即應向法院聲

請，而係有裁量權，如檢察官認為並無

「責罰顯不相當」之情況，或基於其他

理由認為其請求無理由，得以函文或其

他方式否准其請求。而檢察官於此之否

准，實務上認為屬檢察官拒絕受刑人對

於指揮執行之請求，故受刑人得就此否

准之決定，依刑事訴訟法第 484 條規

定，向法院聲明異議 24。

於此應注意者係，受刑人必須循序

依刑事訴訟法第 477 條第 2 項規定向檢

察官提出請求，再就檢察官之否准決定

聲明異議，始為正確之救濟途徑，而不

得在未向檢察官提出請求之情形下，即

逕針對執行指揮書聲明異議或聲請另定

應執行刑 25。另外，關於聲明異議之管

轄法院，實務見解認為刑事訴訟法漏未

24　最高法院 113年度台抗字第 2332號刑事裁定、最高法院 112年度台抗字第 1780號刑事裁定。
25　最高法院 113年度台抗字第 1099號刑事裁定、最高法院 113年度台抗字第 1095號刑事裁定。
26　最高法院 113年度台抗字第 2332號刑事裁定、最高法院 112年度台抗字第 1780號刑事裁定。
27　最高法院 113年度台抗字第 93號刑事裁定。
28　 刑事訴訟法第 441條規定：「判決確定後，發見該案件之審判係違背法令者，最高檢察署檢
察總長得向最高法院提起非常上訴。」同法第 442條規定：「檢察官發見有前條情形者，應
具意見書將該案卷宗及證物送交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聲請提起非常上訴。」僅有檢察總長

始有提起非常上訴之權，檢察官、自訴人、被告（受刑人）則僅請求檢察總長為之。參林俊益，

《刑事訴訟法概論（下冊）》，新學林，2024年 9月，19版，475頁。
29　最高法院 112年度台非字第 32號刑事判決。

規定，係屬法律漏洞，而應類推適用刑

事訴訟法第 477 條第 1 項規定，由該案

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管轄 26。而所

謂最後判決之法院，係指最後審理事實

之法院，且以判決日期為準，不問其判

決確定之先後 27。

另一問題係，除上開救濟途徑外，

受刑人得否請求檢察總長向最高法院提

起非常上訴 28，以資救濟？此問題之關

鍵係，確定之定應執行刑裁定如有「責

罰顯不相當」之情形，是否該當於「審

判違背法令」之提起非常上訴之要件。

觀諸現行實務之發展，可發現此應視

「責罰顯不相當」之具體情形而定，而

無法一概而論。要言之，就「重新定刑

之上限低於原定刑期」之類型（詳後文

「參、一」），最高法院即指出，此係

得否透過重新裁量程序改組搭配，另定

其應執行刑之問題，尚難執此謂原確定

裁定違背法令 29；而就「受刑人於欠缺



 Judicial Aspirations  第 151 期 22

充分資訊之情形下行使定刑選擇權而致

生不利結果」之類型（詳後文「參、

四」），最高法院即認為此屬「違背法

令」之情形 30。最高法院上開區分，應

屬正確，蓋在各種「責罰顯不相當」之

具體情形中，本兼含「雖屬合法，惟裁

量有所不當」及「違背法令」2種情況，

前者僅得以請求檢察官重新聲請定刑之

方式進行救濟，後者則除此之外，尚得

以非常上訴之方式進行救濟。如以本文

後述之分類（詳後文「參」）加以說明，

則「重新定刑之上限低於原定刑期」及

「綜合考量罪質、行為態樣、犯罪時間

而可認過度非難」之類型應屬前者；而

「曾經裁判定刑確定而違反不利益變更

禁止原則」及「受刑人於欠缺充分資訊

之情形下行使定刑選擇權而致生不利結

果」之類型應屬後者。

參、�目前實務上承認之「責罰

顯不相當」類型

觀察近來實務運作，本文認為可將

目前最高法院所承認之「責罰顯不相

當」之情形分為「重新定刑之上限低於

30　最高法院 111年度台非字第 61號刑事判決。

原定刑期」、「曾經裁判定刑確定而違

反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綜合考量

罪質、行為態樣、犯罪時間而可認過度

非難」、「受刑人於欠缺充分資訊之情

形下行使定刑選擇權而致生不利結果」

等 4 種類型。於此應說明者係，前 2 種

類刑理論上亦同時合於第 3 種類型，惟

因該 2 種具獨立且明確之特徵及判斷標

準（詳後文「肆」），故合於該 2 種類

型者，即無再將之歸類為第 3 種類型而

套用該類型之判準之必要；另一方面，

第 4 種類型係就具「受刑人於欠缺充分

資訊之情形下行使定刑選擇權」情形之

個案，將之獨立為 1 種類型，其理論上

雖亦同時合於前 3 種類型之其中 1 種或

數種，惟在歸類上，倘已合於第 1 種或

第 2 種類型，而已能套用該等類型之判

斷標準，即無再將之歸類此類型之必

要，又基於此類個案之上開特徵，其判

斷標準已與第 3 種類型有所不同，而較

為寬鬆（詳後文「肆」），故倘已合於

第 4 種類型，即無再將之歸類為第 3 種

類型之必要。

一、重新定刑之上限低於原定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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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最高法院 111 年度台抗字第 1268 號刑事裁定 31】

編號 罪名 宣告刑 犯罪日 判決確定日

1-2
施用毒品

（2罪）
定刑 10月
最重 8月

2007.08.05 同一判決 2007.12.10

3-7
販毒

（5罪）
定刑 16年 4月
最重 15年 8月

2007.06某日
∼ 2007.07.04

同一判決 2011.12.15

8-9
施用毒品

（2罪）
定刑 7月
最重 6月

2009.09.28 同一判決 2014.03.27

10 施用毒品 7月 2010.01.19 2014.07.30

11-18
販賣毒品

（8罪）
定刑 17年

最重 15年 10月
2009.06.18
∼ 2009.12.10

同一判決 2014.04.10

【案例 2：最高法院 112 年度台抗字第 752 號刑事裁定 32 】

編號 罪名 宣告刑 犯罪日 判決確定日

1 妨害公務 4月 2006.07.15 2006.08.04

31　 類似案例：最高法院 112年度台抗字第 596號刑事裁定、最高法院 112年度台非字第 32號刑
事判決。

32　類似案例：最高法院 113年度台抗字第 74號刑事裁定。

本案之案例事實為：檢察官原先係

以編號 1 至 7 之罪為 1 組、編號 8 至

18 之罪為另 1 組，向法院聲請定應執

行刑，經法院分別裁定定應執行有期徒

刑 16 年 4 月、17 年 10 月確定。受刑

人主張應以編號 1、2 之罪為 1 組、編

號 3至 18之罪為另 1組之方式定刑。

本裁定認為：依原定刑方式，合計

刑期為 34 年 2 月（即 16 年 4 月及 17

年 10 月之總和）；而如依受刑人主張

之定刑方式，因依刑法第 51 條第 5 款

但書規定，多數有期徒刑於定刑時之刑

期上限為 30 年，故合計刑期至多僅為

30年 10月（即 10月及 30年之總和）。

相較於受刑人主張之定刑方式之上限，

原定刑方式仍多出 3 年 4 月，客觀上責

罰顯不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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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罪名 宣告刑 犯罪日 判決確定日

2 詐欺 4月 2006.07某日 2006.11.13

3-4 施用毒品（2罪） 定刑 1年 2月最重 10月 2006.07.15
同一判決

2008.09.29

5-6 施用毒品（2罪） 定刑 1年最重 9月 2006.08.03
同一判決

2008.09.18

7 脫逃 6月 2008.07.17 2008.09.08

8 施用毒品 9月 2008.07.16 2009.02.16

9 販賣毒品 15年 2006.12.23 2009.07.31

10 轉讓禁藥 2月 2006.06.25 2010.06.24

11 轉讓毒品 4月 不詳

同一判決

2011.03.24

12 轉讓毒品 4月 不詳

13 轉讓毒品 5月 2006.06.23

14 販賣毒品 7年 6月 2006.06.26

15 販賣毒品 8年 6月 2006.12.20

16 販賣毒品 10年 6月 2006.12.20

17 販賣毒品 10年 2006.12.24

18 販賣毒品 10年 2006.12.24

19 販賣毒品 15年 4月 2006.12.26

20 販賣毒品 15年 4月 2006.12.28

21 販賣毒品 7年 6月 2006.12.29

編號 11至 21部分，經同一判決定刑 20年

本案之案例事實為：檢察官原先係

以編號 1至 6之罪為 1組、編號 7至 21

之罪為另 1 組，向法院聲請定應執行

刑，經法院分別裁定定應執行有期徒刑

2 年 8 月、20 年確定。受刑人主張應以

編號 1、2 之罪為 1 組、編號 3 至 21 之

罪為另 1組之方式定刑。

本裁定認為：依原定刑方式，合計

刑期為 22 年 8 月（即 2 年 8 月及 20 年

之總和）；而如依受刑人主張之定刑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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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因編號 10、13、14 之罪之犯罪時

間係 2006 年 7 月 1 日前，經新舊法比

較之結果，應適用 2005 年 2 月 2 日修

正、2006 年 7 月 1 日施行前之刑法第

51 條第 5 款但書規定，多數有期徒刑

於定刑時之刑期上限為 20 年，故合計

刑期至多僅為 20年 8月（即 4月、4月、

20 年之總和）。相較於受刑人主張之

定刑方式之上限，原定刑方式仍多出 2

年，足認在客觀上已達責罰顯不相當之

程度。

二、�曾經裁判定刑確定而違反不利

益變更禁止原則

【案例 3：最高法院 108 年度台非字第 20 號刑事判決 33 】

編號 罪名 宣告刑 犯罪日 判決確定日

1 施用毒品 9月 2009.08.18 2010.02.22

2 施用毒品 8月 2010.04.13 2010.08.09

3 販賣毒品 15年 2月 2010.01.10

同一判決

2012.03.08

4 販賣毒品 15年 2月 2010.01.18

5 販賣毒品 15年 2月 2010.03.01

6 販賣毒品 10年 2010.01.10

7 販賣毒品 10年 2010.03某日

8 販賣毒品 15年 2月 2010.04.12

編號 3至 8部分，經同一判決定刑 15年 10月

　　

33　 類似案例：最高法院 110年度台非字第 102號刑事判決。此類案例近來已甚為少見，於最高
法院 110年度台抗大字第 489號刑事大法庭裁定作成後，更未見任何案例。惟此類情形顯然
亦屬該號大法庭裁定所謂之「責罰顯不相當」之情形，故本文以最高法院 108年度台非字第
20號刑事判決為例，進行說明。於此另應注意，依目前實務見解，就此類案例，除得以提起
非常上訴之方式進行救濟外，尚得以請求檢察官重新聲請定刑之方式進行救濟。

本案之案例事實為：於編號 3 至 8

之罪之判決確定後，檢察官為貫徹「絕

對首先確定」之定刑方式，以編號 1、

3、4、6 之罪為 1 組、編號 2、5、7、

8 之罪為另 1 組，向法院聲請定應執行

刑，經法院分別裁定定應執行有期徒刑

15 年 6月、15 年 5月確定。

本判決認為：編號 3 至 8 之罪業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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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4：最高法院 113 年度台抗字第 2124 號刑事裁定 34】

編號 罪名 宣告刑 犯罪日 判決確定日

1-2
竊盜

（2罪）
定刑 6月
最重 4月

2009.12.12
同一判決

2010.06.21

3 施用毒品 7月 2009.12.25 2010.07.21

4-5
施用毒品

（2罪）
定刑 10月
最重 8月

2009.12.10
同一判決

2010.08.02

6 施用毒品 7月 2009.12.02 2010.07.19

7-8
施用毒品

（2罪）
定刑 10月
最重 8月

2010.02.12
同一判決

2010.11.10

9-10
施用毒品

（2罪）
定刑 8月
最重 7月

2010.05.08
同一判決

2010.11.15

11 竊盜 4月 2009.12.21 2010.12.02

12 販賣毒品 8年 6月 2010.03.02 2013.05.22

13 施用毒品 10月 2010.09.07 2011.03.08

14-49
販賣毒品

（36罪）
定刑 16年
最重 8年 6月

2010.02.21
∼ 2010.07.27

同一判決

2012.07.19

34　 類似案例：最高法院 112年度台抗字第 1596號刑事裁定、最高法院 112年度台抗字第 910號
刑事裁定。

同一判決定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 15 年

10 月確定，與編號 1、2 之罪之宣告刑

合計僅為 17 年 3 月。惟上開重新定刑

之結果，使合計刑期長達 30 年 11 月

（即 15 年 6 月及 15 年 5 月之總和），

違反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於此類特殊

個案，即不應採定刑實務上向來採取之

「絕對首先確定」之處理原則，而應予

例外處理。因此，原定應執行刑裁定應

予撤銷，檢察官所為之定應執行刑之聲

請應予駁回。

三、�綜合考量罪質、行為態樣、犯

罪時間而可認過度非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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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之案例事實為：編號 12 之罪

之判決確定時，編號 1 至 11 之罪業經

法院裁定定應執行有期徒刑 3 年 8 月確

定，編號 13 至 49 之罪亦經法院裁定定

應執行有期徒刑 16 年 6 月確定。嗣檢

察官選擇將編號 12 之罪與編號 1 至 11

之罪合併向法院聲請定應執行刑，經法

院裁定定應執行有期徒刑 10 年 6 月確

定。受刑人主張編號 12 之罪應與編號

13 至 49 之罪合併定刑，而不應與編號

1至 11之罪合併定刑。

本裁定認為：檢察官將編號 12 之

罪與編號 1至 11之罪合併定刑之結果，

使編號 12 之罪實際應執行 6 年 10 月

（即 10 年 6 月減去 3 年 8 月），並使

合計刑期達 27 年（即 10 年 6 月及 16

年 6 月之總和）。惟編號 12 之罪之犯

罪時間係 2010 年 3 月 2 日，而編號 14

至 49 之罪之犯罪時間係 2010 年 2 月至

7 月間，且均係與同一共犯共同販賣第

一級毒品，是考量其行為時間、態樣、

非難之重覆程度，倘將編號 12 之罪與

編號 13 至 49 之罪合併定刑，應不致出

現合計刑期達 27 年之情況。是以，檢

察官為編號 12 之罪擇定之定刑組合，

雖屬合法，但有所不當，足認在客觀上

已達責罰顯不相當之程度。

四、�受刑人於欠缺充分資訊之情形

下行使定刑選擇權而致生不利

結果

【案例 5：最高法院 111 年度台非字第 61 號刑事判決 35】

編號 罪名 宣告刑 犯罪日 判決確定日

1 施用毒品 3月 2017.03某日 2018.03.26

2 販賣毒品 6年 2018.07.26 2019.05.21

3 販賣毒品 3年 6月 2016.04.28

同一判決

2020.11.20

4 販賣毒品 3年 6月 2016.05.01

5 販賣毒品 3年 6月 2016.05.02

編號 3至 5部分，經同一判決定刑 3年 8月

35　類似案例：最高法院 112年度台抗字第 378號刑事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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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之案例事實為：於編號 3 至 5

之罪之判決確定後，檢察官選擇將之與

編號 1 之罪合併向法院聲請定應執行

刑，經法院裁定定應執行有期徒刑 3 年

9月確定。

本判決認為：1、如選擇將編號 3

至 5 之罪與編號 1 之罪合併聲請定刑，

法院應於 3年 8月以上、3年 11月以下

之範圍內定刑，合計刑期為 9 年 8 月以

上、9 年 11 月以下；而如選擇將編號 3

至 5 之罪與編號 2 之罪合併聲請定刑，

法院應於 6 年以上、9 年 8 月以下之範

圍內定刑，合計刑期為 6 年以上、9 年

11月以下。此二者相較，前者可得扣減

之合併利益明顯低於後者，其結果在客

觀上顯然較不利於受刑人。2、編號 1

之罪屬得易科罰金之罪，編號 3 至 5 之

罪則屬不得易科罰金之罪，依刑法第 50

條第 1 項但書規定，原則上不得併合處

罰，除非受刑人依刑法第 50 條第 2 項

規定，請求檢察官向法院聲請定應執行

刑。本案檢察官固有以「受刑人是否聲

請定應執行刑調查表」詢問受刑人是否

將編號 3 至 5 之罪與編號 1 之罪合併聲

請定刑，而足認檢察官聲請定刑係受受

刑人之請求，惟該調查表僅片面說明編

36　最高法院 110年度台抗字第 2002號刑事裁定。
37　最高法院 107年度台抗字第 1130號刑事裁定。

號 3至 5之罪得與編號 1之罪併合處罰，

並未同時告知編號 3 至 5 之罪亦得與編

號 2 之罪併合處罰，且二者僅能擇一聲

請。則受刑人在欠缺相關重要前案資訊

之下，所為之請求檢察官向法院聲請定

刑之意思表示，難謂無重大瑕疵，而檢

察官依此所為之聲請，顯然違背受刑人

之真實意願，實已有刑事訴訟法第 2 條

第 1 項所定之客觀性義務之違反，且致

生責罰顯不相當之結果。

於此應補充說明者係，關於「定刑

選擇權」之行使，實務見解向來認為原

則上不容許受刑人於事後變更意向。易

言之，受刑人已請求定應執行刑者，除

原請求之意思表示有瑕疵或不自由之情

形外，若法院業已裁定定其應執行刑而

生實體裁判效力，即無許其任意變更或

撤回請求 36；反之，受刑人已表明不願

定刑者，於易科罰金執行完畢後，亦無

許其改變意向，請求檢察官向法院聲請

定刑 37。又受刑人一旦請求定刑，經法

院裁定併合處罰後，各罪之宣告刑即已

合併為單一不得易刑處分之執行刑，故

倘嗣後有與其他不得易刑之罪再次合併

定刑之必要，受刑人就此已無定刑選擇

權可言，檢察官得逕依職權向法院為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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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 38。由此可知，於本案之情形，因受

刑人係於欠缺充分資訊之情形下行使其

定刑選擇權，其意思表示有重大瑕疵，

故屬得於事後變更意向之例外情況。

肆、�「責罰顯不相當」之判斷

標準

至此，本文已將目前最高法院所承

認之「責罰顯不相當」之情形區分為前

開 4 種類型。本文以下即分別就此 4 種

類型，嘗試歸納、整理其判斷標準。

首先，就「重新定刑之上限低於原

定刑期」之類型，其判斷標準可謂明

確。要言之，依刑法第 51 條第 5 款之

「限制加重規則」，多數有期徒刑於

定刑時，應以各罪中最長之宣告刑為

刑期下限，並以各罪之宣告刑之加總為

刑期上限，且最長不得逾 30 年。當受

刑人主張之重新定刑方式亦合於刑法第

50 條第 1 項之「數罪皆於裁判確定前

違犯」之數罪併罰之基本要件時，即得

依此計算出法院得為裁量之刑期區間，

以及最後將各群組之刑期加總後之刑期

區間，倘此區間之上限低於原定刑期，

顯然重新定刑將必然有利於受刑人，則

在數種合於法律規定之定刑方式中，自

應選擇較有利於受刑人者，故堪認原定

38　最高法院 108年度台抗字第 514號刑事裁定。

刑方式有「責罰顯不相當」之情形。理

論上，此類型必然涉及刑法第 51 條第

5 款但書所定之定刑上限，而應注意者

係，如前述之案例 2，倘得併合處罰之

各罪中，有部分之罪係於 2006 年 7 月

1 日前所犯，則應適用 2006 年 7 月 1

日新法施行前之刑法第 51 條第 5 款但

書規定，即多數有期徒刑於定刑時之刑

期上限為 20 年。

其次，就「曾經裁判定刑確定而違

反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類型，實與

「重新定刑之上限低於原定刑期」之類

型相似，均屬數學計算問題，判斷標準

十分明確。蓋既有部分罪刑曾經裁判定

刑確定，僅需將之與其他各宣告刑加

總，即可得出定刑之「內部性界限」，

倘原定刑方式將必然產生逾越此內部性

界限之結果（即前述之案例 3之情形），

或原定刑結果逾越此內部性界限，均屬

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違反，並該當

「責罰顯不相當」之情形。於此，所謂

之「曾經裁判定刑確定」，包含 2 種情

形，其一係數罪於同一案件審理、並經

同一判決定應執行刑確定，另一係數罪

於判決確定後，經檢察官向法院聲請裁

定定應執行刑確定。

而就「綜合考量罪質、行為態樣、

犯罪時間而可認過度非難」之類型，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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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標準即較不明確，蓋其並非單純之

數學問題，而必須具體審查檢察官選擇

之原定刑方式是否有裁量不當之情形。

詳言之，應先確認原定刑方式與受刑人

主張之定刑方式係就何罪之群組劃分有

所歧異（以前述之案例 4 為例，即編號

12 之罪），進而衡量倘依受刑人主張

之方式重新定刑，是否顯然較為有利。

如將原定刑方式之合計刑期與重新定刑

後之可能之總刑期區間相較，可發現前

者雖無高於後者之上限，而係在後者之

區間內，故重新定刑並非於法律限制上

必然有利於受刑人，然而仍應進一步審

酌，依該罪之罪質、行為態樣、犯罪時

間，倘劃分至受刑人主張應併合處罰之

群組，是否顯然將使受刑人獲得較大之

刑期折減，而顯然較有利於受刑人。併

合處罰之各罪，倘罪質相同、行為態樣

相似、犯罪時間相近，其責任非難之重

複程度即較高，故於定應執行刑時，即

應給予較大之刑期折減，方得以使責罰

相當，此為法理上之應然，亦為實務上

之向來作法。本此原則，可以設想：倘

依受刑人主張之方式分組，並酌以最嚴

厲之裁量，是否仍然會產生較有利於受

刑人之結果。若然，即可認為檢察官選

擇之原定刑方式未能充分考量各罪處罰

之非難重複程度，其裁量有所不當，而

致生「責罰顯不相當」之結果。

最後，就「受刑人於欠缺充分資訊

之情形下行使定刑選擇權而致生不利結

果」之類型，其於判斷上應分為 2 個階

段。於第 1 階段，應先確認本案所應採

擇之定刑方式，確係繫於受刑人是否就

某罪行使其定刑選擇權，亦即，受刑人

就該罪是否選擇與他罪併合處罰，將

導致應採擇之定刑方式迥然不同（應

採原定刑方式或應採受刑人主張之定

刑方式）；於此之上，亦應確認檢察官

於詢問受刑人是否依原定刑方式聲請定

刑時，確未使受刑人充分知悉相關重要

前案資訊及選擇以此方式定刑之後果，

即如選擇以此方式定刑將導致其不能以

其他方式定刑，或如選擇不以此方式定

刑將導致其他之罪被納入定刑群組。於

確認上開前提要件後，第 2 階段即係衡

量倘依受刑人主張之方式重新定刑，是

否「顯然」或「可能」較為有利。於此

之判斷標準為何，目前實務見解似無定

論，以前述之案例 5 為例，最高法院僅

係單純比較 2 種可能之總刑期區間，以

其下限有所差距，即認為重新定刑「可

得扣減之合併利益明顯較高」，而並未

具體說明有何衡量因素或應達何程度之

差距。本文認為，於此應比較原定刑方

式之合計刑期與重新定刑後之可能之總

刑期區間，僅需前者並無低於後者之下

限，亦即重新定刑並非於法律限制上必

然不利於受刑人，而係「可能」有利於

受刑人，即應認為該當於「責罰顯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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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之情形，毋庸再參酌其他因子具體

判斷是否達「顯然」有利於受刑人之程

度。蓋於此類型，應關注者係受刑人決

定行使定刑選擇權與否時之意思表示有

無重大瑕疵，而毋寧應認為，其他定刑

方式存在較為有利之「可能性」時，即

應給予受刑人充分之資訊，使其本於其

自由意志作出選擇；僅有在其他定刑方

式必然較為不利時，可認為縱無給予受

刑人相關資訊，亦不足以影響其真實意

願。最高法院上開論述，雖似乎仍強調

「顯然」較有利之判斷基準，惟其比較

2 種可能之總刑期區間之論理，實令人

費解，蓋理論上 2 者之上限必然相同、

下限必然不同，則如何判斷顯然有利，

似有進一步說明之必要；抑或其僅在判

斷本文上述「可能」較為有利之結果，

亦不無可能。

另應注意者係，刑事訴訟法第 477

條於 2023 年 12 月 27 日修正公布、同

年月 29日生效施行，增訂第 3項規定：

「法院對於第 1 項聲請，除顯無必要或

有急迫情形者外，於裁定前應予受刑人

以言詞或書面陳述意見之機會。」於該

條項增訂後，已有不少定刑裁定遭最高

法院以未落實上開受刑人之意見陳述權

規範為理由而撤銷 。依此，似可以想

見「原定刑裁定未落實受刑人之意見陳

述權而致生不利結果」成為第 5 種「責

罰顯不相當」之類型，而其具體內涵及

判斷標準應與前開「受刑人於欠缺充分

資訊之情形下行使定刑選擇權而致生不

利結果」之類型相似，二者之差異僅在

於，該第 5 種類型可能廣泛發生於任何

複數裁判補行數罪併罰之情況，而前開

涉及定刑選擇權之類型僅發生於涉及得

易刑之罪之情況。

本文之所以將目前最高法院所承認

之「責罰顯不相當」之情形區分為上

開 4 種類型（如加上「原定刑裁定未落

實受刑人之意見陳述權而致生不利結

果」之類型，即 5 種），目的在於使法

院於面對具體個案時，得有一定之判斷

標準可循。就具體個案，法院可以採取

以下審查思路：1、先審查該個案是否

合於「重新定刑之上限低於原定刑期」

或「曾經裁判定刑確定而違反不利益變

更禁止原則」之類型，而顯然可認為該

當「責罰顯不相當」之情形。2、倘不

合於前 2 種類型，即再進一步審查該個

案是否有「受刑人於欠缺充分資訊之情

形下行使定刑選擇權」或「原定刑裁定

未落實受刑人之意見陳述權」之情形，

而套用此 2 類型之判斷標準，判斷是否

「致生不利結果」。3、倘該個案並無

任何前開較特殊之情形，即僅能「綜合

考量罪質、行為態樣、犯罪時間」，判

斷是否「可認過度非難」，其判斷標準

固然較不明確，惟基於對檢察官之裁量

權之尊重，自應從嚴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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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數罪併罰之立法精神係透過定應執

行刑之方式，給予受刑人適當之「恤刑

利益」，以求責罰之衡平。於定刑實務

上，雖以「絕對首先確定」為原則、「相

對首先確定」為例外，然此 2 種定刑方

式，均屬體系中之一部，檢察官於聲請

定刑時得依個案情況，為妥適之裁量；

倘採「絕對首先確定」之定刑方式無法

使責罰相當，自應改採「相對首先確

定」之定刑方式，而毋庸固守「絕對首

先確定」之概念。

最高法院 110 年度台抗大字第 489

號刑事大法庭裁定認為，已經裁判定刑

確定之各罪，有一事不再理原則之適

用，惟如個案有「責罰顯不相當」之

情形，則例外不受一事不再理原則之限

制。將之與「絕對首先確定」與「相

對首先確定」之概念結合，倘原先係以

「絕對首先確定」之基準而為分組定

刑，而該個案合於「責罰顯不相當」之

例外情形，即得以「相對首先確定」之

基準重新分組，而重新聲請定應執行

刑；反之亦然。

受刑人如認為已確定之定刑裁定有

上開「責罰顯不相當」之例外情況，而

欲將各罪重新分組，重新聲請定應執行

刑，應依刑事訴訟法第 477 條第 2 項規

定，請求檢察官向法院聲請；而若檢察

官否准其請求，受刑人得就此否准之決

定，依刑事訴訟法第 484 條規定，向法

院聲明異議。

目前最高法院所承認之「責罰顯不

相當」之例外情形，可大致區分為「重

新定刑之上限低於原定刑期」、「曾經

裁判定刑確定而違反不利益變更禁止原

則」、「綜合考量罪質、行為態樣、犯

罪時間而可認過度非難」、「受刑人於

欠缺充分資訊之情形下行使定刑選擇權

而致生不利結果」等 4 種類型，其判斷

標準各有所異。而近來刑事訴訟法第

477 條第 3 項增訂受刑人之意見陳述權

之規範，亦可想見「原定刑裁定未落實

受刑人之意見陳述權而致生不利結果」

將成為第 5 種類型。法院面對具體個案

時，可先審查該個案是否合於第 1 種或

第 2 種類型，而顯然該當「責罰顯不相

當」之情形；倘不合於前 2 種類型，即

再進一步審查該個案是否因具程序方面

之瑕疵，而可歸類於第 4 種或第 5 種類

型，從而套用此 2 類型之判斷標準，判

斷是否「致生不利結果」；不合前開任

何類型之其餘個案，即「綜合考量罪

質、行為態樣、犯罪時間」，判斷是否

「可認過度非難」。

本文拋磚引玉，以觀察近期實務運

作之方式，嘗試歸納、分析最高法院

110 年度台抗大字第 489 號刑事大法庭

裁定所謂之「責罰顯不相當」之類型及



最高法院 110 年度台抗大字第 489 號刑事大法庭裁定之「責罰顯不相當」之類型及判準 33
學員論著

判斷標準。而在本文述及之上開類型之

外，仍可能尚有其他本文疏未觀察到之

類型，且未來實務將有如何之發展，亦

有待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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